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尤溪县农业局关于
进一步强化生猪产地检疫和屠宰检疫工作的通知

各乡镇畜牧兽医水产站，局属各有关股站：

为深入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、《生

猪屠宰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做好非洲猪瘟防控工作，现就进

一步强化生猪产地检疫和屠宰检疫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强化畜禽产地检疫

产地检疫必须由检疫人员到场到户查验养殖场（养殖小区）

《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》和养殖档案，了解生产、免疫、监测、

诊疗、消毒、无害化处理等情况；在确认养殖场来自非封锁区且

未发生相关动物疫病，生猪已按国家规定进行强制免疫且临床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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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健康，并在有效保护期内并查验生猪畜禽标识加施情况，其佩

戴的畜禽标识与相关档案记录相符后，官方兽医方可出具《动物

检疫合格证明》；生猪进入屠宰厂进行宰前检疫时，货主必须持

有效的《动物检疫合格知证明》并在检疫合格后，方可入场；加

强“瘦肉精”等违法违禁添加剂的检测力度，坚决杜绝问题生猪

产品流入市场。

二、规范畜禽屠宰检疫。驻场官方兽医要按照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动物防疫法》、《动物检疫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要求，严

格执行畜禽屠宰检疫规程，认真履行屠宰检疫监管职责。要全面

落实屠宰检疫制度，严格查验入场畜禽产地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和

畜禽标识，严格按照畜禽屠宰检疫规程实施检疫。经检疫合格的

畜禽产品，出具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明，并加盖检疫验讫印章，

加施检疫粘贴标志；对检疫不合格的畜禽产品,监督屠宰企业做

好无害化处理。官方兽医要做好产地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查验、屠

宰检疫等环节记录，

并监督畜禽屠宰企业做好待宰、急宰、生物安全处理等环节记录，

切实做到屠宰检疫各环节痕迹化管理。

三、落实屠宰企业主体责任。畜禽屠宰企业是其屠宰、销售

的畜禽产品的质量安全第一责任人，要督促屠宰企业建立畜禽进

场检查登记制度，对进场屠宰的畜禽进行索证、临床健康检查和

登记；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病害畜禽及其产品实施无害化处理；

按照审批的屠宰生产范围屠宰畜禽；按照畜禽屠宰统计报表制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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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送屠宰相关信息。

四、加强部门间协作配合。要强化与公安、市场监督管理部

门的协调配合,适时组织开展畜禽屠宰检验检疫等专项联合执法

行动，严厉打击畜禽产品全产业链上的各类违法行为。要建立健

全案件查处通报机制，及时相互通报在畜禽屠宰检验检疫和畜禽

产品进入市场或者生产加工企业后的监管中发现的违法线索、查

处的违法行为。要强化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，涉嫌犯罪的，

要及时移交公安部门，依法追究涉案人员刑事责任，严禁“以罚

代刑”、杜绝“屡罚屡犯”。

五、加强法制宣传教育。加大对畜禽屠宰检验检疫及食品安

全监管等法律法规宣传力度，通过告知书、明白纸等方式将企业

责任、义务告知畜禽屠宰企业，通过广播、电视、网络等媒体向

社会宣传屠宰行业管理和肉品质量安全知识，为强化畜禽产品质

量安全监管营造良好氛围。

尤溪县农业局

2018年 8月 2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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